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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度長期照顧護理人員 Level II 專業課程訓練研習會 

第四梯次實體場 
 
一、活動目的：提升護理人員在長期照顧之專業照護能力，培育長期照顧專業人力。  

二、主辦理單位：台灣長照護理學會 

三、指導單位：衛生福利部 

四、合辦單位：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花蓮慈濟醫院 

五、參加對象： 

(一)現職長期照護單位(包含護理之家、居家護理、老人福利機構及榮譽國民

之家等)服務之護理人員為優先。 

(二)有志於投入長期照護領域及有興趣之護理人員。  

  六、費用：免費 

  七、辦理日期、地點、名額： 

 

辦理醫院 辦理日期 名額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

人花蓮慈濟醫院(花蓮

縣花蓮市中央路三段

707 號) 

108年 10月 25日(星期五) 

108年 10月 26日(星期六) 

108年 11月 01日(星期五) 

108年 11月 02日(星期六) 

200人 

 

八、報名日期：即日起至開課前二週或額滿為止。  

九、報名方式： 

1.一律採網路線上報名，請至台灣長照護理學會 

http://www.tltcna.com.tw/home.php --學術活動-《實體課程》108 年度「長期照

護專業培訓護理人員 Level II」第四梯東區課程 報名。 

十、本課程必須四天全程參加，將發予 Level II 證書及申請長照護理人員及護理

人員繼續教育積分認證，將於課後協助登錄積分；請學員於課後二個月，可至

衛生福利部繼續教育護產積分管理資訊系統查詢。 

   

  

http://www.tltcna.com.tw/home.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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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課程表 

 

 

 

 

 

 

時程 第一天 10/25 第二天 10/26 第三天 11/01 第四天 11/02 

8:30-8:50 報到 

報到 報到 報到 
8:50-9:00 

致歡迎詞、課程介

紹 

9:00-9:50 

個案周全性評估(實

際操作學習) 

全面性品質經營

管理概念與執行 
自立生活支援說明

及實務操作(含長照

復能服務操作指引)  

因應長照新趨勢(銜

接長照 2.0)談護理人

員發展契機)  

講師 鍾惠君主任 陳靜敏立法委員 

9:50-10:40 
品質管理結果分

析及運用 

個案研討(得包含復能

照顧個案、失智症個

案)  

講師 蔡娟秀副教授 鍾惠君主任 吳惠瑩主任 曾勤媛理事 

10:40-10:50 休息 

10:50-11:40 個案家庭功能評估 異常事件處理 
自立生活支援說明

及實務操作(含長照

復能服務操作指引)  

個案研討(得包含復能

照顧個案、失智症個

案)  

講師 蔡娟秀副教授 鍾惠君主任 

11:40-12:30 個案問題處理原則 
長照給支付與護

理照護品質 

講師 蔡娟秀副教授 鍾惠君主任 吳惠瑩主任 曾勤媛理事 

12:30-13:30 午餐時間 

13:30-14:20 

長照計畫擬訂 

常見及特殊護理

問題與照護(口腔

照護、足部護 

理、尿布周圍皮 

膚照護等)  

長照之安寧緩和照

護 

個案研討(得包含復能

照顧個案、失智症個

案)  

講師 王淑貞副主任 曾勤媛理事 

14:20-15:10 
個案常見營養問題

與餐食調配 

個案活動、環境安全

與輔具應用 

講師 蔡娟秀副教授 蕭燕菁主任 劉詩玉主任 王志元執行長 

15:10-15:20 休息 

15:20-16:10 

個案用藥問題與處

置 

常見及特殊護理

問題與照護(口腔

照護、足部護 

理、尿布周圍皮

膚照護等 

長期照顧機構長期

照顧之感染管制 

專題討論-長照相關法

律爭議議題與處理 

講師 蔡菁華律師 

16:10-17:00 
家庭照顧者於復能活

動中之功能與角色 

講師 陳怡珊主任 蕭燕菁主任 江惠莉組長 陳家慶物理治療師 

17:00-17:50    
課後測驗暨滿意度調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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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員介紹(依授課順序) 

 

蔡娟秀    慈濟大學護理學系  副教授 

陳怡珊    花蓮慈濟醫院藥學部臨床藥學科  主任 

鍾惠君    花蓮慈濟醫院護理部  主任 

蕭燕菁    天主教花蓮教區醫療財團法人台東聖母醫院  護理主任 

吳惠瑩    屏東縣私立托媞園老人長期照顧中心(養護型)  主任 

王淑貞    花蓮慈濟醫院護理部  副主任 

劉詩玉    花蓮慈濟醫院營養科  主任 

江惠莉    花蓮慈濟醫院感染管理控制室  組長 

陳靜敏    立法委員 

曾勤媛    財團法人台灣長照護理學會  理事 

王志元    強生寓所  執行長 

蔡菁華    宏鑑律師事務所  律師 

陳家慶    花蓮慈濟醫院復健科  物理治療師 

 

十二、 注意事項(欲參加本次訓練之學員，請務必詳閱、遵守)  

(一)  為維護課程品質及訓練規定，請學員自行斟酌課程是否能夠四天全程參加，

遲到、早退超過 20 分鐘或冒名頂替者，該次訓練護理人員繼續教育積分

及 Level II 證書均不予認定(請勿以搭乘交通工具時間或其他個人事件為由，

要求提前離開)。 

(二) 須符合教育時數規範(Level II 專業課程：32 小時)，並依規定辦理簽到/退，且

於課後總評值測驗合格(70 分)，始取得結業證書。 

(三)簽到時間分述如下，敬請配合，若未於規範時間辦理簽到退，恕不受理補簽。 

(1)上午簽到：08:30-09:00(第一天至第四天) 。 

(2)上午簽退/下午簽到：12:30-13:00/1300-13:30(第一天至第四天)。 

(3)下午簽退：當天課程結束 17:00-17:30(第一天至第三天)、第四天於 17:00 進

行課後測驗暨滿意度調查，交卷後便可簽退。 

(四) 為尊重智慧財產權，會場內禁止照相、錄影、錄音。 

(五)主辦單位保有開課或更動講師、課程順序之權利，如有變動將公告於本會網站。 

(六)為維護上課品質和授課效能及專業形象，請學員於上課期間嚴禁攜帶孩童或有

任何商品銷售行為。 

(七)參加學員全程請務必隨身攜帶證件備查，以防冒名頂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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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如遇天災(如颱風、地震等)或不可抗拒之因素取消，則另行通知擇期舉行。 

(九) 本研習報名資料僅供本研習會使用，不做其他用途。 

(十) 請自行瀏覽台灣長照護理學會網站是否公告額滿訊息，以網路公告為準。 

(十一) 研習地點停車位有限，請儘量搭乘大眾交通工具，並自備環保杯，現場不提

供紙杯，亦不提供午餐及點心。 

(十二) 為珍惜資源，如報名後無法參加，請自行取消報名或致電至台灣長照護理學

會網站取消(02)6636-2995( 葉仕卿，陳琼香專員) 

(十三) 連絡電話：台灣長照護理學會網站取消(02)6636-2995( 葉仕卿，陳琼香專員) 

 

 


